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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淺談兩造對審架構下專利爭議案件之審議程序運作（上）
——現行舉發實務對照爾後言詞審議之變革

淺談兩造對審架構下專利爭議案件之審議程序運作（上）
──現行舉發實務對照爾後言詞審議之變革

孫文一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專利高級審查官。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壹、前言

貳、有關言詞審議之現況與爾後變革

一、言詞審議之現況

二、言詞審議之爾後變革

參、有關更正之審議中間決定之現況與爾後變革

一、現行更正之現況

二、更正之審議中間決定爾後變革

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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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淺談兩造對審架構下專利爭議案件之審議程序運作（上）

——現行舉發實務對照爾後言詞審議之變革

摘要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順應產業對專利爭議制度之需求，自民國 108年起規劃

「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分別於 109年 12月、110年 6月及 111年 4月

公告第 1、2稿及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院版），其中針對專利舉發案件

之審議及救濟制度作大幅的變革，由書面審查改採言詞審議及合議審決，進而簡

併訴願層級；救濟程序改由舉發人與被舉發人兩造為當事人，準用民事訴訟程序

進行兩造對審，並以最高法院為終審法院。

本文以專利舉發案件為題，先簡述目前舉發制度之現況，繼而概述專利法修

正草案之架構與重點，聚焦於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院版）中二個重要議

題——言詞審議、審議中間決定，對照現行之制度及實務，作一介紹。

關鍵字：爭議程序、兩造對審、專利法修正條文、言詞審議、審議中間決定

　　　　 Invalidation Proceeding、Inter Parte Proceeding、Amendment of Patent 

Act、Oral Trial、Interlocutory Trial Decision



8 111.9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85

本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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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建立更優質且符合我國產業需求之專利救濟制度，且與國際接軌，同時回

應產業界及學者專家之建言，經參考各國專利法制，並考量我國國情及實務需求，

在兼顧憲法保障人民救濟權益及提升專業效能之目標下，革新專利案件之救濟制

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刻正研修專利法部分條文及相關法規，過

程中參酌司法院、專利師公會、律師公會、全國工業總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以及

專家學者意見，已分別於 109年 12月、110年 6月及 111年 4月公告專利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第 1、2稿及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院版）1，其中對於專利

舉發事件之審議及救濟制度之修正，可謂擘劃巨大，變革甚多，將現行舉發制度

從提起至確定須歷經四個審級（智慧局、經濟部訴願會、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下

稱智商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簡併其中訴願層級改為三個審級，藉以提升效能；

再者，為強化審查專業力度，將原先由二人（主審、副審）書面審查改採為三人

或五人（審議長、承審、陪審）言詞審議方式，以提升效能並強化審議程序。

另按舉發乃公眾審查制度，智慧局認定系爭專利有效與否，係依兩造當事人

所提之舉發證據、理由及答辯理由為專業、公正之認定，屬中立裁判之角色，兩

造當事人再有爭執，於後續提起之訴訟救濟程序，本質上屬私權之爭執，反觀現

行智慧局就舉發案所作決定，只要專利權人或舉發人不服而尋求救濟，即進入訴

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智慧局將成為該等爭議之一造當事人，非由最有利害關係之

專利權人及舉發人直接攻防，本應由舉發人與被舉發人為訴訟當事人，智慧局不

應為渠等爭議事件之當事人，此亦為國際主要國家舉發制度之所趨，故參酌專利

五大局 2之爭議制度及產業界之建議與需求，專利法研修將現行舉發爭議訴訟由

行政訴訟程序改為準用民事訴訟程序，由舉發案當事人為原、被告進行兩造對審，

並以最高法院為終審法院。本次修法釐清專利舉發爭議程序具備當事人對立之程

序結構，賦與兩造對立當事人平等之請求、主張、舉證及陳述機會，審議會 3並

1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稿及送行政院版本可由如下網址下載：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
tw/cp-862-884441-ab94d-101.html；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92150-5e9c8-101.
html；https://www.tipo.gov.tw/tw/cp-86-904977-18f99-1.html。

2 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CNIPA）、歐洲專利局（EPO）、日本特許廳（JPO）、韓國智慧
財產局（KIPO）和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等五大專利局（IP5）。

3 行政院版草案第 18頁第 66條之 1說明參照。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84441-ab94d-1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84441-ab94d-1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92150-5e9c8-1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92150-5e9c8-10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86-904977-18f9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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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合議多數決原則，採直接審理、言詞審議方式，以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利，

性質上為對專利權爭執的行政裁決程序 4。

本次修法將舉發人於智慧局之舉發程序與其後爭議訴訟程序，視為一個整體

專利權私權爭執的解決程序，舉發審議程序為「私權爭執的行政裁決程序」，故

為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5款所規定之「有關私權爭執的行政裁決程序」，

審議會並得透過審議決定，具體對外發生撤銷專利權之法律效力，此相當於準一

審的審議程序內容，性質上乃準司法權之行使 5，乃重新定性專利舉發撤銷等事

件之本質，雖仍為行政機關（智慧局）權責之行政事件，但肯認其偏向財產權之

性質，相關爭議之審議程序脫離傳統行政法範疇，不僅智慧局不再涉入其中，各

該程序之進行亦採對審制度，是強化專利專責機關之審議程序部分，就為強化對

專利救濟案件之程序保障，使審議程序更為嚴謹，對於爭議案之審議，導入言詞

審議、審議中間決定之機制等作法，本文以專利舉發案件為題，先簡述目前舉發

制度之現況，繼而概述專利法修正草案之架構與重點。鑑於修正草案之內容甚多，

本文僅聚焦於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院版）中二個重要議題──言詞審議、

審議中間決定，對照現行之制度及實務，作一介紹。

貳、有關言詞審議之現況與爾後變革

一、言詞審議之現況

（一）現行舉發案件多採書面審查

舉發基準 6明文採書面審查原則，即舉發程序之進行，包括舉發之提

起、答辯及審定，均應以書面為原則。舉發人應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具

證據，專利權人應以書面答辯，雖舉發之提起及審查，應以書面進行為

原則，但為了解案情及迅速審查，得依申請或依職權通知當事人面詢，

是舉發審查期間，為釐清爭點、簡化程序或踐行程序等，通常會進行面

4 行政院版草案第 72頁說明參照。
5 行政院版草案第 72、89頁說明參照。
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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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通知補提理由、證據及交付答辯等程序，實為書面進行為多，但仍

交錯穿插面詢程序，面詢係遵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面詢作業要

點」之規定，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同時出席面詢，並告知一造未出席，智

慧局得單獨與另一造面詢 7，是舉發案件之面詢已有「言詞審議」之初步

經驗，惟面詢之審查程序並無公開。

（二）現行舉發案件已有舉行聽證

現行舉發案雖採書面審查原則，惟為使專利舉發案審查透明化，及

簡化如當事人對審定結果不服而進行後續行政救濟之程序，並為推動專

利法之修法，智慧局先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7條第 2款及第 54至 66

條聽證程序、第 108及 109條行政救濟程序之規定，可免經訴願，逕提

行政訴訟而簡化救濟層級，及參酌國際上主要國家就專利舉發案採行口

頭審理之制度，於 107年 3月 31日發布「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簡

稱為舉發聽證方案）」，經過聽證模擬案例之宣導，於同年 5月啟動第

一場專利舉發聽證案件作業，以「言詞辯論、公開審理」方式辦理專利

舉發之聽證；並於 108年 4月 2日及 8月 5日、110年 2月 8日修正發布，

至 111年 7月已有 27件 8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以合議方式進行，由三位承

審舉發案的審查人員出席，使舉發案兩造可以就證據及爭點陳述意見，

並可互相詢答，有助於審查人員參酌兩造於聽證中相互詢答之結果，根

據論理判斷事實，進而形成心證，並據此作成審定，現仍持續辦理舉發

聽證，以為相關經驗累積。

聽證公告前，本局應將當事人合法提交的有關文件或證據轉送給對

造當事人；聽證公告後至聽證期日 10日前，當事人僅得依本局聽證通知

函所列事項，以書面提出陳述書或聽證辯論意旨書，並同時送交對造當

事人；當事人認為聽證程序之公開顯然有違背公益之虞，或對當事人利

益有造成重大損害之虞者，應於收到聽證通知後 10日內，檢附申請書並

7 111年 02月 24日發布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面詢作業要點第 7點。
8 統計數字來源：智慧財產局專利主題網－主題專區－舉發案件聽證－聽證案件公告（https://

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68-1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68-1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68-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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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具體理由提出申請聽證程序不公開。其有正當事由者，本局得同意

並通知聽證程序不公開，如無正當事由者，本局將通知聽證程序仍應公

開；當事人經合法通知未出席聽證，得進行一造聽證。又舉發聽證作業

方案 9明定聽證主持人職權及聽證程序之進行等，供舉行舉發聽證時程序

進行之準則。是以舉發聽證原則採公開審理，由 3位審查人員合議審查，

將使案件的審查更臻詳實周全；舉發聽證採言詞辯論：舉發案件的兩造

當事人可由聽證程序之言詞辯論進行意見陳述，透過相互詢答，充分表

達意見，以釐清事實發現真相，已有「言詞審議、公開審理」之初步經驗。

二、言詞審議之爾後變革

爭議案涉及已核准專利之有效性判斷，不僅攸關專利權人之權益，通常亦

涉及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之利益。此等爭議之案由事實複雜性高，當事人對於相

關證據資料之解讀或判斷，往往亦各執一詞。因此，爭議案原則上是採公開之言

詞審議，例外於智慧局認有必要時，得依當事人合意或依職權改以書面方式，故

審議程序有言詞審議及書面審議二種方式，因書面審議與現行書面審查有相似之

處，暫聚焦於言詞審議。

（一）修正草案 10有關言詞審議之規定

言詞審議及應以公開方式規定於第 74條之 1，爭議案之兩造立場對立，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處分權主義，原則言詞審議，例外始採書面審議 11；言

詞審議程序應公開進行，例外不予公開審議 12；有關言詞辯論程序之進行如

期日等之通知、雙方當事人未到場或一方當事人未到場之處理 13；重行言詞

9 智慧財產局專利主題網－主題專區－舉發案件聽證－聽證作業方案暨相關表格－修正「專利舉

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110年 2月 8日公告實施）（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67-
887443-d7ac8-101.html）。

10 行政院版草案第 42頁起爭議案有關之規定。
11 第七十四條之一 舉發案應以言詞審議之。但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依當事人合意或依
職權以書面審議之（第一項）。

12 第七十四條之一 言詞審議應以公開方式為之。但有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涉及當事
人或第三人事業上之秘密者，不在此限（第二項）。

13 第七十四條之一 第三至六項參照。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67-887443-d7ac8-1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67-887443-d7ac8-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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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程序 14；言詞審議終結應予告知及審議決定作成時間 15；濫行提起舉

發之事由顯無理由之處理 16等，為爾後變革之事項之一。

另審議程序規定於第 74條，係規範審議程序之共通程序 17，即言詞

審議或書面審議均有適用，為使舉發人及專利權人於審議程序，能更充

分進行攻防，故放寬現行對專利權人答辯及更正之相關限制，達到本局

為舉發案件事實審之中心 18；於審議程序，認有必要時得指定期間通知當

事人陳述意見、答辯、申復等 19；又當事人提出理由、證據或答辯之時間

應於審議終結前為之 20，如意圖遲滯審議程序或因重大過失，而有礙審議

之終結者，視為未提出 21；另明定審議人員於適當期間，為適度之公開心

證 22；第 74條有關審議程序之共通程序，於言詞審議亦有適用，另第 74

條之 3之預備程序，係為提升言詞辯論程序之效能，其意義在於「為言

詞審議作準備」，則預備程序亦屬言詞審議之一部分。

（二）書狀交換

專利舉發程序，是舉發人主張系爭專利存在舉發事由，以專利權人

為對造當事人，向專利專責機關審議會聲明請求撤銷系爭專利，而開啟

之私權爭議程序，專利專責機關受理申請後，即進行書狀交換與言詞審

14 第七十四條之一 參與言詞審議之審議人員有變更者，應重行言詞審議程序（第七項）。
15 第七十四條之一 專利專責機關認舉發案已達可為審議決定之程度者，應向當事人告知言詞審
議終結，並應於一個月內為審議決定（第八項）。

16 第七十四條之一 舉發人所提舉發，依其所敘之事實顯無理由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不經言詞審
議，逕予駁回（第九項）。

17 行政院版草案第 57頁第七十六條說明參照。
18 第七十四條 專利專責機關應將舉發申請書或補充理由書送達專利權人限期答辯；專利權人提
出答辯書或申請更正者，專利專責機關應送達舉發人限期陳述意見（第一項）。

19 第七十四條 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案審議程序中，認有必要時，得通知舉發人或專利權人，限
期提出補充理由、答辯、必要之文書或其他事項（第二項）。

20 第七十四條 前二項舉發人之補充理由、證據或專利權人之答辯、更正，應於審議終結前適當
期間提出之（第三項）。

21 第七十四條 當事人意圖遲滯審議，或因重大過失未依前項規定提出補充理由、證據、答辯、
更正或提出文書，有礙審議之終結者，專利專責機關就其補充理由、證據、答辯、更正或提出

之文書，視為未提出（第四項）。
22 第七十四條 專利專責機關應於審議終結前之適當期間，就舉發案事實上、法律上及證據上之
爭點，適度公開心證（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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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規劃 23，相較依現行專利法第 74條第 2項規定 24，舉發案件並無將

專利權人提出答辯書機關應送達舉發人之規定，或相較依現行舉發案所

伴隨之更正，若更正僅刪除請求項者，已無舉發理由對應之標的，因此，

無須再交付舉發人表示意見之規定 25而言，現行實務舉發人往往需至智

慧局閱卷方知專利權人答辯或更正等內容，爾後採書狀先行程序，其交

換書狀至相當程度時，審議人員再速定言詞審議期日或準備程序期日，

惟並非兩造自行交換書狀，仍透過專利專責機關為之；至於書狀格式及

交換程度，尚有待細部規劃，恐有視個案案情複雜程度予以調整之空間。

（三）期日及期間之指定

現行專利法第 73條第 4項規定補提舉發理由及證據之法定不變期間，

舉發人補提理由或證據限於提起舉發後 3個月法定期間內為之，逾期提

出者，不予審酌；考量現行專利法第 73條已限制舉發人補提證據及理由

之時間，專利權人應能評估舉發事證之內容，提出適當之更正案，故 74

條第 3項爰限制專利權人提出更正時點之規定，對兩造之攻防有所限制；

修法後為使舉發人及專利權人於審議程序，能更充分進行攻防，舉發人

可依修正條文第 74條第 3項規定於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或依第 76條第 1

項規定之指定期間提出，亦放寬現行對專利權人答辯及更正之相關限制，

修正為專利權人得於舉發申請書或補充理由書送達後指定期間內提出答

辯或申請更正；是爾後舉發人或專利權人提出理由、證據或答辯之時間

應於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其中第 74條之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第 74

條之 1之言詞審議之期日、第 74條之 2之整理事實及證據爭點之期間、

特定事項提出相關事證之期間等、第 74條之 3之預備程序之期日等，前

述期日及期間之指定有涉及兩造攻防方法者雖較現行規定放寬，然更需

注意雙方當事人程序利益之衡平，著重在賦予當事人於審議上具有實質

平等之攻擊防禦地位，於目前專利行政訴訟之體現，即所謂「訴訟法上

23 專利法部分修正條文第 2稿第 79頁說明參照。
24 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除先行申明理由，准予展期者外，屆期未答辯者，逕

予審查。
2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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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攻防武器平等之原則」，係指使當事人（於專利行政訴訟包括兩

造及參加人）得於訴訟上就所有會影響判決結論之爭點為充分之攻擊防

禦 26，爾後審議程序應視當事人攻擊防禦之實質平等而指定期日及期間。

另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8項明定專利專責機關經審議認舉發案已

達可為審議決定之程度者，應於行言詞審議時向當事人告知審議終結，

當事人即不得再提出相關事證，並應於一個月內為審議決定，為兼顧當

事人對審議程序進行之可預見性及能盡快於審議中解決爭議，修法後審

議程序應可參考現行智慧財產訴訟之審理模式，例如智慧財產行政訴訟

事件審理模式 27中新證據提出期限於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審理模式中

原則為 3週，專利權人在相同 3週內就新證據提出答辯書狀，法院於 7∼

14日後安排下次庭期等，擬訂並公開爭議案件審議模式，讓當事人及其

代理人知悉審議可能進行之情形，該等審議模式具抽象性，提供審議人

員審理該類案件時參考，並讓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知悉審議可能進行之情

形，使爭議案之審議兼顧程序與實質正義、效率與品質，對於當事人雖

不發生拘束力，但使當事人能為期日、期間之預估，至於具體個案之案

件時程，由審議人員於「審議計畫」審酌審議類型、案件性質、當事人

所為之主張或答辯所訂定。

是以修法前逾期提出者，例如依現行專利法第 73條第 4項規定為補

提舉發理由及證據之法定不變期間，舉發人補提理由或證據限於提起舉

發後 3個月法定期間內為之，逾期提出者，不予審酌，其法效已有明文

為不予審酌而為審查程序之管控，修法後審議程序之管控有賴失權制裁，

即修正條文第 74條第 4項及第 74條之 2第 6項之「視為未提出」，前

者係指當事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以促進審議之義務；後者則係

指當事人有於審議人員指定之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

二者是否可發生視為未提出之失權效果，仍應由審議人員依具體個案情

形妥適裁量之。修法後第 74條第 3項舉發人或專利權人雖可於同條第 1

26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行專訴字第 97號判決與 107年度行專訴字第 57號判決。
27 https://ipc.judicial.gov.tw/tw/cp-325-3991-8fbcc-091.html（最後瀏覽日：2022/07/20）。

https://ipc.judicial.gov.tw/tw/cp-325-3991-8fbcc-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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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第 2項規定之指定期間內提出理由、證據或答辯（更正），但提出

時間明定應於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提出，所謂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經

檢索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目前專利舉發事件中個案 28有關「言詞辯

論終結前之適當時期」之判斷，參照上述個案，如於言詞審議之期日方

提出自非所謂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或有於言詞審議之期日前以書狀提

出者亦有可能非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提出；如於預備程序之期日提出自

屬所謂審議終結前適當期間，修法後雖未引入預備程序終結之作法，惟

對照上述個案，仍可於預備程序與兩造確認是否同意審議人員所為之爭

點整理，並與兩造確認有無其他主張及舉證，再告知逾時提出恐有修法

條文第 74條第 4項之適用。

（四）例外始採書面審議

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1項明定舉發案之審議方式。爭議案之兩造，

對專利權是否有舉發事由之爭議，立場對立，為有效釐清其爭議，原則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以使爭點得集中審議，並使當事人透過辯論充分攻

防，例外始採書面審議，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依當事人合意或

依職權，改以書面審議方式為之。此處所指「認有必要」，係指專利專

責機關得審酌案情而為決定，非當事人合意即須行書面審議程序，由上

開說明，是否改以書面審議方式，屬專利專責機關職權，自為審議指揮

須考量事項之一。

參考現行舉發案件的兩造當事人可由聽證程序之言詞辯論進行意見

陳述，透過相互詢答，充分表達意見，以釐清事實發現真相，其中依職

權啟動聽證之專利舉發案件，原則上會以下列案件為主要篩選標準：多

次提起舉發案件或已有民事案件繫屬者、曾被上級機關撤銷重審案件、

攸關民生或產業技術發展影響重大的案件、涉及通案法律解釋的案件及

書面審查後，仍無法確認心證的案件，反觀不選為聽證之專利舉發案件，

則為專利權人已放棄答辯者、案情簡單且證據明確者及已有課予義務之

28 智慧財產法院 108年度行專訴字第 8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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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者，此種案件如專利權人已放棄答辯者、案情簡單且證據明確者及

已有課予義務可供採書面審議之篩選標準。

至於採書面審議案件，因審議程序通則規定於修正條文第 74條，係

規範審議程序之共通程序，即書面審議均有適用，修法後第 74條第 4項

所謂失權效及第 5項適時、適度之公開心證仍有適用，惟其公開心證之

方式應以書面為主；另修法後第 76條另定舉發案行書面審議之審議程序，

第 3項 29明定書面審議終結之通知及書面審議決定，前述規定仍有踐行

之必要。

（五）原則採公開審議例外不予公開審議

言詞審議程序原則應公開進行，例外不予公開審議，同現行智商法

院之審理程序原則公開，例外不公開，當法院公開審理時，旁聽人員應

聽從審判長之指揮，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旁聽人員不得錄

音、錄影或照相，基於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靜等行為，上述係審判長之

法庭指揮權及法庭警察權。審判長基於指揮訴訟及維持秩序之職權，審

判長自得實施法庭警察權，對蔑視法庭之人員予以制裁，但審議人員並

無法庭警察權，因此爾後言詞審議程序公開進行時，對言詞審議程序之

維持秩序，仍有細部規劃之必要。

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2項明定得不公開審議之情形 30，對照現行

智商法院之審理程序例外不公開時，當智慧財產訴訟涉及營業秘密資料

之公開問題時，可分為不公開審判及對當事人間的公開，修法後不公開

審議之情形應包含當事人間的公開方能保護當事人，但修法後審議程序

並無秘密保持命令等設計，如何處理當事人間的公開，仍有待規劃；又

參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9條規定略以：「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

29 專利專責機關認舉發案已達可為審議決定之程度者，應向當事人為書面審議終結之通知，並應

於一個月內為審議決定。
30 惟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有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事業

上秘密時，如仍一律公開審議，可能導致當事人或第三人蒙受重大損害，自有未宜，爰例外不

予公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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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涉及營業秘密，經當事人聲請，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不公開審判或

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並訂兩造合意不公開審判者，亦不予公開審理，

對照上開審理法第 9條規定，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2項得不公開審議，

是否須經當事人聲請或經兩造合意，或僅為專利專責機關職權，亦仍有

細部規劃之必要。

又爾後實務作法，如何兼顧充分之辯論與營業秘密之保障，就審議

程序有關之禁止或限制閱覽、禁止或限制交付言詞審議之錄音或錄影內

容、決定書禁止揭露等仍有細部規劃之必要；曾有實務見解 31提出當事

人書狀（紙本、電子）提出之方式、檔卷管理、如何向智慧法院妥適提

出秘密相關書狀等，爾後審議程序當借重法院實務，應可參考。

（六）當事人未到場

當事人不到場之情形，可分為雙方當事人未到場 32及一方當事人未

到場之處理。

雙方當事人未到場時，專利專責機關應另定言詞審議之期日及場所；

但經另定期日，該雙方仍均未到場之情形，為免延宕審議程序之進行，

爰參照民事訴訟法第 191條第 2項規定之精神，明定舉發案視為撤回。

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5項 33明定一方當事人未到場之處理，未到

場之一方當事人除有第 6項 34所定四款正當事由之情形外，專利專責機

關得依他方當事人之申請為一方言詞審議程序而逕為決定。一造言詞審

議時，除非未到場的當事人，以前已為言詞審議或證據調查或曾提出書

狀有所陳述，專利專責機關應斟酌該資料外，否則專利專責機關無從審

酌未到場當事人的陳述，對於未到場的當事人較為不利。

31 蔡惠如，專利訴訟書狀之撰寫及提出，專利師第 45期，頁 147，2021年 4月。
32 第七十四條之一 雙方當事人均未依前項規定到場者，專利專責機關應另定言詞審議之期日及
場所。如雙方再均未到場者，舉發案視為撤回（第四項）。

33 一方當事人未依第三項之審議期日到場者，除另有規定外，專利專責機關得依他方當事人之申

請為一方言詞審議而逕為決定。
34 就前項一方審議決定之申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另定審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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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正當理由即第 6項明定以下四款：

1、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期間受合法之通知者。言詞審議之期日不到

場之當事人是否於相當期間受合法之通知，自為審議長應判斷之事

項，此可參考相關判決見解 35略以：法院定言詞辯論期日，應給予被

告有相當之預備期間，即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及言詞辯論期日通知

書送達日起至言詞辯論期日為止之預備赴審之期間，稱之為「就審期

間」。通常訴訟程序之言詞辯論之期日，至少應有 10日之就審期間，

曾行準備期日者，則至少應有 5日。另准一造辯論之「受合法通知」

要件之就審期間，僅對被告適用，對原告不適用，爾後言詞審議應可

參酌。

2、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言詞審議之期

日當事人之不到場，可參酌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相關判決見解 36，例

如民事訴訟中訴訟代理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因別一事件向他法院到場

而不到場者，非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第 2款所謂因不可避之事故而不

到場。再如當事人因患病不能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者，如無可認為有

不能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場之情形，即非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第 2款所

謂因不可避之事故而不到場。

3、到場之當事人於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不能為必要之證

明者。例如當事人適格事項等應依職權調查，倘言詞審議期日，對於

當事人之當事人能力及審議能力有疑問者，應調查當事人人別事項，

以防冒名進行審議。

4、到場之當事人所提出之理由、事實或證據，未於相當期間通知他方當

事人者。例如言詞審議期日到場之當事人當日提出之理由、事實或證

據自不可能於相當期間通知他方當事人，亦無法採為決定基礎。

35 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判字第 397號判決。
36 最高法院 30 年渝上字第 180號、28年渝上字第 157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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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當事人於辯論期日到場不為辯論者，視同不到場，民事訴訟法

第 387條固有明文。惟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到場之他

造意欲如何不明瞭者，審判長應依同法第 199條第 2項規定，向其發問

或曉諭，令其敘明，其願另定期日辯論，不聲請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者，

應予延展辯論期日，尚不得因其不聲請一造辯論，認其係到場不為辯論，

而視同不到場。修法後第 74條之 1雖未參考民事訴訟法第 387條，惟爾

後言詞審議之實務仍有可能發生視同不到場等情形，應可參考。

（七）重行言詞審議程序

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7項明定審議人員有變更者應重行言詞審議

程序。爭議案採言詞審議，審議人員自應參與言詞審議程序，故參與言

詞審議之審議人員如有變更，其言詞審議程序應予重行為之，爰參考民

事訴訟法第 211條規定，予以明定。是修法後爭議案採言詞審議，亦有直

接審理主義之適用，如違反第 7項規定，可能有審議之組成不合法等情

而有再審事由 37適用，自須注意。

民事訴訟法第 211條規定更新辯論，因民事訴訟原則上採「直接審理

主義」，為裁判之法官須直接參與當事人之辯論及調查證據，否則不得

參與判決，基於直接審理主義，非參與言詞辯論之法官，不得參與判決。

若參與辯論之法官有變更時，應由當事人陳述以前辯論之要領，以為更

新辯論或更新審理，審判長亦得令庭員或書記官朗讀以前筆錄以代當事

人之陳述，此一規定於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7項並無明文，爾後言詞

審議實務應可參酌。

（八）濫行提起舉發之事由顯無理由之處理

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9項 38修法說明為舉發人所提舉發，依其所

敘事實顯無理由者，為避免其藉由舉發制度濫行提起舉發，造成專利權

人勞力、時間、費用之浪費，亦增加專利專責機關之負擔，浪費行政資源，

37 第 86條之 1第 1項第 3款。
38 舉發人所提舉發，依其所敘之事實顯無理由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不經言詞審議，逕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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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考民事訴訟法第 349條第 2項之立法精神，予以明定專利專責機關

得不經言詞審議，逕予駁回之；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9項所謂「所敘

之事實顯無理由」，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判字第 29號判決即論明：按原

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固得依行政

訴訟法第 107條第 3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惟所謂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原告訴狀之

記載，其事實已明確無須調查，且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

而言。倘若其所主張之事實，法院須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始能斷定其訴

有無理由者，即非該條項所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自仍應基於言詞辯論

而為判決，否則即屬訴訟程序之重大瑕疵。該判決見解可供修正條文第

74條之 1第 9項所謂「所敘之事實顯無理由」之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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